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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海上搜救合作與軍事安全互信
張中勇

＊

＊ 作者現為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2008年 5月迄今，兩岸間之政治互

動、社會交流和經貿關係，可謂日趨熱絡

與頻密，除連胡會面、國共論壇、陸客及

熊貓來台之外，另如海基與海協兩會於去

(2008)年 11月 4日簽署海空直航、郵政合

作及食品安全等四項協議，並預計於今年

上半年進行江陳第三次會談，2008年12月

15日兩岸展開「大三通」，正式開啟兩岸

關係互動新頁；然而，攸關兩岸關係穩定

與和平發展之軍事安全問題，卻遲未有明

顯進展，馬總統雖於 10月 21日在國軍重

要幹部會議上宣稱：「兩岸未來四年沒有

戰爭」，然在雙邊尚未簽訂和平協議且缺

乏安全互信之情況下，台海依然處於軍事

敵對狀態，是以，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12月 31日所舉行之「紀念告台灣同胞書

發表三十週年」座談會上，提出「胡六點」

對台方針，其中指出：「為有利於穩定台

海局勢，減輕軍事安全顧慮，兩岸可適時

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

安全互信機制問題」，便相當值得兩岸當

局與安全研究社群之重視。

軍事安全互信與中共提議

「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是涉及衝突當事國之間

基於建立互信以避免誤判、降低敵意或化

解衝突之目的，所同意進行之資訊透明、

熱線溝通、交流互訪、早期通知、事後

查證等相關措施，其範圍可涵蓋軍事、

政治、經濟、社會、安全與情報等層面。

基此，軍事安全互信雖是信心建立措施的

核心甚或終極目標，然其困難度相對較

高，尤其是在缺乏政治互信或安全保證的

情況下，更不易實現，此外，建立軍事安

全互信，不僅應考量時空環境變化及其影

響，且需有策略性思維與作法，如以漸進

或層次性、低調或迂迴性方式推動，以收

實質效果。

   2009年 2月 3日，在「胡六點」框

定兩岸關係發展調性下，中共軍事科學院

世界軍事部副部長王衛星研究員在「中國

評論」月刊發表題為「兩岸軍人攜手共建

軍事安全互信」專文，建議兩岸共同設計

規劃「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未來發展路線

圖」，認為軍事互信機制除可考慮建立軍

事熱線、預先通報重大軍事演習、實現退

役將領互訪、推動院校與智庫人員交流、

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等相關措施之外，亦

可包括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內開展軍事合

作，如聯合舉行反恐演習、相互通報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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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合作開展海上救援等作為，而在推

動過程上，則可採取先易後難、先民後

官、先個案再整體、循序漸進之策略，期

將兩岸軍事安全交流，分階段、分領域、

分層次地逐步推及到更高、更深層面。

前述主張應係中共官方目前對此議題

之最新與最有系統說法，其架構與內容大

致未超脫我朝野安全社群近十年來研析建

議之層次與範圍，然其中較值得注意的

是，作者論及，兩岸軍事安全互信可擴及

非傳統安全領域，此項提案似相當程度反

映中共當前國防安全與對外戰略思維，並

寄望能藉此增進軍事互信之範圍與基礎。

非傳統安全合作與中共實踐

在當前全球安全環境轉變之衝擊下，

各國軍事部門除需面對傳統安全威脅之

外，亦不能忽視各種類型之非傳統安全問

題，影響所及，最具組織性、資源豐沛與

執行力之軍方角色及其作用已由傳統安全

擴及非傳統安全領域，包括災害搶救、人

道濟助、對抗恐怖主義及海盜等跨國安全

威脅，事實上，國際間亦常以海上搜救、

反恐、打擊海盜等行動為名，進行軍事交

流與聯合演習。

中共於2001年《國防白皮書》便曾提

出非傳統安全概念，並以此為2002年5月

《關於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安全的中方立

場》的主軸，在其安全威脅認知中，恐怖

主義、毒品、愛滋病、海盜、非法移民、

環境安全、經濟安全、資訊安全等非傳統

安全問題突出，且因其具備跨國、跨地

區、綜合性等特徵，乃對各國政經社會穩

定造成普遍危害。 2002年 11月，中共與

東協發表《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

宣言》，進一步申論非傳統安全概念在區

域安全中之意義與角色，2004年1月，中

國與東協簽訂《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

備忘錄》，展開對抗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執

法合作計畫，並於2007年同意將前述備忘

錄效期延長至2010年。2006年11月，胡

錦濤訪問巴基斯坦，強調有必要深化非傳

統安全領域的國際合作。2008年7月，中

共外長楊潔箎出席第 15屆東協區域論壇

外長會議，發言建議與會國家應就防制跨

國性問題和非傳統安全挑戰開展預防性外

交，特別是在救災、打擊跨國犯罪、反

恐、海上安全等領域加強對話合作。

是以，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除傳統安全領域之軍事互信作為之外，並

可考慮經由非傳統安全合作途徑，進行功

能性合作活動，包括：海上聯合搜救、反

恐維安及打擊海盜等作為；而以國家搜

救、海巡為主體並結合海軍資源之海上搜

救(SAR)機制及其活動，其不僅與「小三

通」及「大三通」海空航運安全關係密切，

且可增進區域海域內航行安全保障，另方

面，兩岸海巡或海監、邊防甚至海軍若能

建構聯繫、協調與合作機制，傳遞分享海

上急難與海事安全資訊，攜手進行聯合搜

救活動，累積合作信心與信任關係，當能

有助於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兩岸海上搜救合作亟待啟動

兩岸中隔台灣海峽相望，地理位置緊

鄰，相互關係自然密切，再加上台海海域

海象不佳，船難事件時有所聞，且往往涉

及兩岸漁船、商船或貨輪海上遭難，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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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出兩岸合作攜手建立區域海難合作之

必要性與重要性。如今，兩岸關係發展日

趨良性與健康，且相當重視人民安全與福

祉，應是商議進一步建立與強化海難救助

合作機制之適當時機。

海上搜救具備普世人權價值，並有

《1974年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1979

年國際海上搜救公約(SAR)》、《1982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1989年海難救助國際

公約》、《1998年SAR公約附錄修正案》、

「商船搜索與救助手冊」、「國際海事組織

搜索與救助手冊」、「國際航空與海上搜

救手冊」等國際公約或行動規範為依據，

係文明社會之互助義務；對於台海兩岸而

言，海上搜救合作不僅符合人道原則，且

係功能性、事務性、低階政治議題，然

而，兩岸於 1987年台灣解嚴之前，囿於

軍事對抗、政治衝突與意識對峙等因素，

雙方幾無交流互動可言，更不用談建立海

難搜救合作關係。然自解嚴與開放大陸探

親後，兩岸終得以開啟互動新頁，包括透

過社會文教交流管道，以學術研討名義商

議海上搜救與海事安全。

例如，自1992年9月在廈門首次舉行

海峽兩岸通航學術研討會而打開合作之窗

後，兩岸每年均舉行有關海上安全問題的

相關討論，如 2001年 9月舉辦第五次海

峽兩岸通航學術研討會、2002年4月舉行

海峽兩岸海上污染防治應變計劃研討會、

2002月 11月兩岸海洋污染防治研討會、

2003年8月海峽兩岸船舶油污染應急協作研

討會、2004年9月國際救撈論壇、2005年

11月兩岸海洋污染防治研討會、 2006年

5月兩岸海上救助打撈技術研討會等，類

此海難撈救學術研討活動雖可增進雙方認

識與凝聚共識，然或因政治對立依舊及嚴

重缺乏互信等因素，致使兩岸間一直未能

展開具體合作。迄至2008年10月23日，

兩岸方首次攜手於金門與廈門海域，共同

舉行一小規模之小三通海上聯合救助演

練，迄今尚無後續作為。

相對於我方，中共方面對於兩岸進行

海上搜救合作則顯得積極，如「交通部」

救撈局局長宋家慧曾於 2007年 4月 30日

在媒體公開指出，兩岸應該趁勢而上，確

立救撈合作長效機制，並提出三項建議：

一、實現兩岸救助資源分享，以最快捷的

途徑應對海峽發生的任何性質的海難事

故。希望兩岸加強救助資源分享和搶險救

助的區域合作，來應對海峽可能發生的任

何海難事故。二、進搶險打撈合作，以最

有效的方式維護海峽財產安全和環境安

全，共同維護海區清潔，保障航道暢通。

三、加強救撈學術交流，以最密切的互動

鞏固兩岸救助和打撈合作機制，聯合舉行

救助打撈演練，協調雙方通訊機制。此

外，水運司司長兼交通部臺灣事務辦公室

主任宋德星亦曾於5月30日公開介紹關於

支援鼓勵兩岸民間專業組織在兩岸海上

搜救、打撈方面開展技術與交流的情況，

並表示：大陸專業救助力量將全力以赴地

在臺灣海峽的自然災害和海難事故提供緊

急援助，共同維護臺灣海峽人民和環境的

安全。

可以想見的是，在「胡六點」為兩岸

關係發展定調下，中共當會以人道、互助

和互惠為名，更加積極推動台海海域搜救

合作，並將此納入兩岸軍事安全互信之一

環，透過海上聯合搜救及海事安全合作，

為雙邊海上軍事安全互信奠立合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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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建議

   兩岸對立與分治已近六十年，雙方

對內建構不同之政治、社會與經濟制度，

對外發展複雜之政治、軍事、經濟等正式

與非正式關係，再加上民族認同、社會變

遷及政治生態發展之歧異結果，均將對兩

岸關係未來發展產生制約作用，是以，如

何透過海上搜救合作，建立軍事安全互

信，維繫台海安全與和平，並據以穩定與

發展兩岸關係，便顯得格外重要。

前瞻未來，兩岸應可著手下列作為：

一、透過通訊、網絡、衛星等資訊圖像科

技之輔助，加強兩岸海難訊息通報合

作，逐步漸進分享海事安全相關資

訊，並指定單一專責之聯繫窗口，建

立及時、有效、有行動力之資訊通報

合作機制。

二、建立兩岸海巡、海監或邊防機制之聯

繫合作，加強雙邊海上救難機制之人

員互動與聯合演練，相互交流實務經

驗，增進人員合作共識、默契與作業

成效。

三、兩岸可加強海難搜救設備、人員、資

訊、技術等資源分享，截長補短、相

輔相成，並積極建構海難救助區域合

作機制，共同維護台海、南海海域航

行安全。

四、兩岸可加強海難搜救學術及實務交

流，藉助多元化、多樣性、多管道、

多面性之互動合作關係，進一步鞏固

兩岸海難搜救、救助合作機制。

總之，兩岸若能攜手建構相互聯繫、

協調與合作機制，不僅可減少雙方人民生

命損失及增進經濟福祉，提升海上航行安

全，為兩岸建立與累積信任與信心，走向

互利共榮，並為兩岸軍事安全互信奠立良

好基礎。反之，兩岸若連海上搜救合作機

制皆未能建構與落實，則又何必或何能奢

談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